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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

关于认真做好秋季护林防火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：

秋收季节已近，农事用火将会增多，特别是焚烧秸杆行为严重危害林木、林带及森林资源安全。为切实做好秋收期间的护林防火工作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提高认识，超前部署护林防火工作
做好秋收期间护林防火工作，对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，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秋收期间，护林防火工作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务必从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，对发生重大森林火灾的可能性不能低估，对做好今秋护林防火工作的艰巨性不能低估，坚决做到工作早部署，措施早落实，全力以赴把护林防火工作抓紧、抓实、抓好。

二、深化宣传，狠抓林区野外火源管理
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，深入开展禁烧护林宣传工作，真正使护林防火的法规政策和乡规民约进村入户，深入人心。要建立健全农作物秸杆禁烧和野外用火的规章制度，依法管理各种野外用火行为。对国有林场、自然保护区、天然林区、针叶林区等重点区域要适时发布戒严令，严禁一切生产和生活用火；对山区和丘岭的农林结合部、林间插花农地，平原地区的林网林带、农林间作地、河套防护林和旅游景区，要强化巡查、严防死守。各级护林防火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检查等职能作用，特别要对乡、村、组、风景区落实护林防火责任制和预防措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真正把护林防火各项规章制度和防扑火措施落实到各个层次、各个环节。

三、依法治火，严查焚烧秸杆毁林案件

秋收期间，各级政府要组织林业、农业、环保、公安等部门开展打击违章用火的专项治理活动。护林防火执法人员和森林公安机关要严格执行护林防火法律法规，坚持原则，不徇私情，切实做到见烟就查、见火就罚、成灾就抓。对焚烧秸杆、烧荒烧地边及其他违章用火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；对秋收期间发生的焚树毁林事故，要及时查明原因，分清责任，依法严惩。对纵火烧树事件和其他破坏活动，要快查快办，从严从重处理。对发生森林火灾造成林木受害1000株以上的大案要案，坚决做到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、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、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、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。
四、加强值班，及时反馈秋防工作信息
各地要根据秋防工作实际，建立火情报警制度，向社会公布报警电话，强化民众监督。各级防火办要在秋防期间（9月15日至10月15日）加强值班调度和信息传送。每周五17：00前采用网络和书面两种形式向省防火办报告本周秋防进展情况，10月17日前上报秋防总结。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，认真做好火灾统计工作，确保周报材料、秋防总结与统计月报表数据一致。对省防火办通报的火点热点，有关市、县要认真进行核实，及时反馈。对有火不报、大火小报、弄虚作假的，一经发现，将严肃查处。

五、严阵以待，提高处置森林火灾的时效性

各地要认真总结本地区历年来秋季森林火灾发生的情况和特点，完善扑火方案。要坚决克服松懈麻痹心理，提前备足消防物资，维修扑火机具，确保性能良好。要加强扑火指挥员和扑火人员的扑火知识特别是安全知识的培训，保证拉得出、上得去、打得赢。各级护林防火指挥部、森林消防队伍和检查站、了望台的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，密切监视火情，保持临战状态。一有火情，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要迅速赶到火灾现场，亲自组织扑救，及时控制灾情，最大限度减少火灾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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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报：国家林业局、省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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